


长沙市进一步推进瓶装液化气行业全链条运行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加快落实长沙市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瓶装液化石油气行业安全管理改革的实施意见》，重塑瓶装液化气全链条运行管理体系，全面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不断增强企业安全管理和用户服务能力，切实提升行业本质安全水平，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按照“运营集约化、建设标准化、服务一体化”原则，建立“政府指导、企业管理、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瓶装液化气规范管理工作体系，切实解决我市瓶装液化气行业管理体系不规范的突出问题,实现制度完善、管理到位、经营规范、安全生产、竞争有序的工作目标，全面提升瓶装液化气运行管理本质安全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二、主要任务
（一）实行集中统一配送。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委托长沙美气多智慧燃气有限公司建立统一呼叫平台，双方签订相关委托协议，在长沙市范围内开展集中统一配送服务，并适当予以补贴。实现瓶装液化气智慧化运行管理，建设政府自主可控的监管平台，设立统一的购气与应急救援电话，全面实行瓶装液化气集中统一配送，由专门配送公司根据运管服平台线上派单，安排就近派送，配送人员应取得与所驾车型相符的驾驶证、从业资格证，并定期接受安全培训教育，掌握安全操作规程与应急处置技能，按统一流程提供送气和安检服务。瓶装液化气企业按照规定时间与我市瓶装液化气统一配送公司完成供应站业务与从业人员交接，确保集中配送顺利开展。（责任单位：市城管执法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数据资源局、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市交通运输局）
（二）加快国有Ⅱ类装配式供应站建设。由长沙市燃气实业有限公司作为建设主体，负责全市60个Ⅱ类装配式供应站标准化建设，逐步淘汰Ⅲ类站，着力解决当前供应站规划不到位、布局不合理、管理不标准等问题。各区县负责协调解决属地Ⅱ类装配式供应站建设用地选址，建设费用由市级财政统筹安排，自然资源规划部门支持办理建设手续，城管部门核发经营许可证。（责任单位：市城管执法局、市资规局、市财政局，各区县人民政府，市燃气实业有限公司）
（三）规范终端配送车辆。加快部门协调联动，完善配送车辆标准，依法支持配送车辆办证，配送车辆必须符合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的规定，依照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办理注册登记，不得使用厢体封闭等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车辆运输，推动统一终端配送服务的实施，由市瓶装液化气统一配送公司统一购买车辆，规范安全管理，解决“最后一公里”配送问题。（责任单位：市城管执法局、市公安交警支队、市交通运输局）
（四）鼓励引导企业整合。湘江新区、各区县2023年12月底前完成集中统一配送，依托辖区供应站开展配送、安检服务等工作，同时由长燃实业公司按片区建设Ⅱ类装配式供应站，其中湘江新区为一片区，于2023年12月底同步完成Ⅱ类装配式供应站建设，其余区县在2024年2月底完成站点建设工作。在此基础上，同步引导分片区整合工作，其中湘江新区为第一片区，天心区、雨花区为第二片区，芙蓉区、开福区、望城区为第三片区，长沙县为第四片区。2024年2月底前，引导片区内液化气企业进行整合。（责任单位：市城管执法局、市市场监管局、各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
（五）强化数字化应用。
建设智慧燃气平台，全流程记录燃气充气、销售、检查等全流程状态，打通数据壁垒，实现以工单鲜活数据为基础的数据筑底，提升瓶装液化气智慧化管理水平，为全市瓶装燃气管理提供有力支撑。（责任单位：市城管执法局、市数据资源局、市各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
三、实施步骤
（一）筹备启动阶段（2023年11月）。制定细化工作措施、实施细则，开展动员部署，开展集中统一配送，引导整合工作的政策宣传和其他准备工作。
（二）全面实施阶段（2023年12月-2024月3月）。湘江新区、各区县，按片区划分开展集中统一配送、分批引导整合、Ⅱ类装配式供应站建设、终端配送车辆等工作，确保各项工作平稳推进、顺利实施。
（三）巩固提升阶段（2024年4月-6月）。针对方案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足，进一步完善监管措施、健全监管机制，实现我市瓶装液化气安全管理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保障。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高度重视瓶装液化气行业全链条运行管理工作。各区县人民政府要全面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切实加强研究部署，制定周密工作方案，层层压实责任，落实集中统一配送要求，保障Ⅱ类装配式供应站建设用地要求（含通电、通水、通路及基础部分），引导辖区企业逐步规范整合。城管部门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牵头开展瓶装液化气行业全链条运行管理工作，明确Ⅱ类装配式供应站建设运营模式与标准；财政部门做好Ⅱ类装配式供应站建设、统一配送平台购买服务、相关补贴政策落地等资金保障；公安部门要做好统一瓶装液化气终端配送车辆，依法查处燃气经营违法违规行为等工作；交通运输部门配合城管执法部门统一瓶装液化石油气终端配送车辆，依法查处瓶装液化气道路运输违法违规行为等工作；自然资源规划部门要会同各区县落实Ⅱ类装配式供应站建设选址，支持Ⅱ类装配式供应站办理规划相关手续；市场监管部门要支持Ⅱ类装配式供应站经营证照审批办理，引导液化气经营企业开展区域整合等工作；数据管理部门做好信息平台建设运行的指导工作；长沙燃气实业有限公司负责统筹Ⅱ类装配式供应站建设，适时配套相关扶持政策，保障配送企业经营初期的顺利平稳；市瓶装液化气统一配送公司负责统筹集中统一配送，强化员工配送安检职业化、安全管理规范化；各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要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全力配合做好行业全链条运行管理各项工作。
（二）强化执法保障。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按要求及时将供应站、钢瓶、从业人员、用户等基本信息上传至运管服平台，实现平台信息共享给相关执法部门。城管、公安、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开展执法行动，或在各区、县（市）政府牵头组织下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bookmark: _GoBack]（三）强化要素保障。瓶装液化气行业全链条运行管理工作纳入市对区绩效考核。市级建立定期调度通报工作机制，市燃安委成立督查组、暗访组，定期不定期对任务推进情况进行全方位督导、暗访，发现问题及时交办整改。各区县要配套政策措施，强化资金保障，积极稳妥实施，有力有序推动工作任务落地落实。各有关部门要强化工作协同，采取绿色通道等方式，支持用地、选址、证照办理等工作。要强化宣传引导，及时向社会和行业做好有关政策解释、宣传工作，保障改革期间行业安全稳定，保障市民正常生产生活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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